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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沿革 

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重點 

3 十大貪腐的行為種類 



法規沿革 

為強化企業誠信經營及公司治理，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金管會)為督導台灣證券交易所

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參考國際間反貪腐相關規範及我國上市上櫃公司道德行為

準則參考範例等；於2010年9月3日發佈「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之後又於2014年10月7日

與2019年5月23日修正。 

 

目的：防止企業貪腐與賄賂，並確保企業實施有助於預防及發現貪腐之內控機制等，來協助企業

建立誠信之企業文化。 

 

對象：包括公職人員、參政候選人、政黨或黨職人員，以及任何公、民營企業或機構及其董事(理

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受僱人、實質控制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重點 

制定以誠信為基礎之政策 

訂定具體誠信經營之作法及防範不誠信行為方
案，包含作業程序、行為指南及教育訓練等 

建立不誠信行為風險之評估機制 

應要求董事與高階管理階層出具遵循誠信經營

政策之聲明 

應設置隸屬於董事會之專責單位， 配置充足之資源
及適任之人員，負責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方案之制
定及監督執行 

建立有效之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 

訂定具體檢舉制度 

應明訂及公布違反誠信經營規定之懲戒與申訴制度 

誠信經營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送審計委員會
(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於商業往來之前，應考量其代理商、供應商、
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交易對象之合法性及是否
涉有不誠信行為 

應定期對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受任人及
實質控制者舉辦教育訓練與宣導誠信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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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貪腐的行為種類 

賄賂 

盜用 

欺詐、舞弊 

敲詐勒索 

濫用職權 

利用利益衝突或內線交易 

收受不法之餽贈、恩惠或佣金 

偏私 

裙帶關係 

非法獻金 



教育課程執行狀況 

日期 主辦單位 課程主題 人數 時數/h

2022.10.27 信管處 誠信經營教育訓練 175 2




